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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22 年中期报告所
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中银证券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原中银证券保本 1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证券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中银证券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中银证券安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
瑞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原中银证券瑞益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中银证券安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汇宇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中银证券聚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祥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
券汇嘉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安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
证券汇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新能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中银证券安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
银证券安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科技创新 3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中银证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安沛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中银证券汇
远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汇兴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安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优选行业龙头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中银证券安汇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创业板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鑫瑞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精
选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证券汇福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证券均衡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发起式联接基金、中银证券盈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优势制造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中银证券安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安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
证券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证券恒瑞 9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证券远见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
证券安瑞 6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2022 年中期报告全文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bocifunds.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
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021-61195566�
/� 400-620-8888（免长途通话费）选择 6公募基金业务转人工）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30日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 2022年中期报告提示性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鹏科技”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22〕1267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豪鹏科
技” ，股票代码为“001283”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
的方式，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
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
价格为52.19元/股。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数量为2,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
网上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8月26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886,32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37,867,040.8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13,68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932,959.2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为113,680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最终包销股
份数量为113,680股，包销金额为5,932,959.20元，包销比例为0.57%。

2022年8月30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
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
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安信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3321320、010-83321321、0755-81682750、0755-8168275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30日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8月3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以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

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利仁科技
（二）股票代码：001259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358.8888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848.4443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投资者应
充分了解主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28号京润大厦4楼
法定代表人：宋老亮
联系人：李伟
联系电话：010-68041897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和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9号安信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黄炎勋
电话：021-35082131
保荐代表人：赵刚、邬海波

发行人：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30日

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峰电子”、“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832.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2
年4月8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079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8月30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8月3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

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

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8月2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
区203栋202室主持了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
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494
末“5”位数 52316 72316 92316 12316 32316 36918 61918 86918 11918
末“6”位数 833020 083020 333020 583020
末“7”位数 7304664 9304664 1304664 3304664 5304664 1984390 6984390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维峰电子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16,32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维峰电子A股
股票。

发行人：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8月30日

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峰电子”、“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832.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2
年4月8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079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832.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78.80元/股。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所有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依
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仅向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的差额1,868,559股已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12,769,059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3.21%；网上发行数量为4,671,500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6.79%。根据《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8,971.21267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488,500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9,280,559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总量的53.2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8,160,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
量的46.79%。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94707488%，有效申购倍数为5,135.90931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8月30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8月3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
新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
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
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为申万宏源维峰电子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其获配股票限售
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
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
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最
终，本次发行仅向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定向配售。

2022年8月24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78.80元/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144,361.60万元。

截至2022年8月22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
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申万宏源维峰电子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
配售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79,441 69,299,950.80 12个月

合计 879,441 69,299,950.80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9月1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战略投资者
缴款原路径退回。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
（中证协发〔2021〕21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
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1〕212号）等相关规定，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8月26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25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38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
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3,172,270万股。

三、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

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
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
步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919,110 60.50% 6,664,292 71.81% 0.03472595%
B类投资者 12,700 0.40% 27,824 0.30% 0.02190866%
C类投资者 1,240,460 39.10% 2,588,443 27.89% 0.02086680%

总计 3,172,270 100.00% 9,280,559 100.00% 0.02925526%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的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余股为0股。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9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8085885，88085943
传真：010-88085254

发行人：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8月30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巨丰”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９２８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新巨
丰”，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２９６”。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有效认购倍数、
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发行人所处行业、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募集资
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８．１９元 ／
股，发行数量为６，３００．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最终，本
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３１５．００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１０３．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１．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１９７．０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１９．００％。

根据《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９５５．０８０３３倍，
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
倍，即１，２６０．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８４３．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６１．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４５７．００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９．０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５８０２７７６３％，申购
倍数为３，８７５．５５１９５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Ｔ＋２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４，３９５，５０６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４３，７５４，２５４．１４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７４，４９４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３，１７４，０４５．８６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３８，４３０，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６９９，０４１，７００．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３，８４６，５６８股， 约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１０．０１％，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６．１１％。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７４，４９４股，包销金额为３，１７４，０４５．８６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２７７０％。

２０２２年８月３０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
和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
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０２６ ２３６７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30日

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３０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年８月３０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 《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９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
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主持了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２４４０、７４４０
末“６”位数 ４１１０２３、９１１０２３、５１７４０８
末“７”位数 ３１７２２７４
末“８”位数 ５０９８４５３３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信德新材Ａ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１６，４９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信德
新材Ａ股股票。

发行人：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８月３０日

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德新材”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１２４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１３８．８８元 ／ 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
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
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８５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２１５．５０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８４．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１，７０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
确定。

根据 《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３７８．８７９０５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３４０．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７５．５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２４．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０３１００４８３％，申购倍数为４，９２３．６７１１９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３０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３０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
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
配售。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
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
细则》（中证协发〔２０１８〕１４２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
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２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
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Ｔ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３０１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７，６１６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２，７０８，３２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
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１，８７５，０２０ ６９．２３％ ６，１２９，０６８ ７０．０１％ ０．０３２６８８０１％
Ｂ类投资者 １１，７５０ ０．４３％ ３８，３８０ ０．４４％ ０．０３２６６３８３％
Ｃ类投资者 ８２１，５５０ ３０．３３％ ２，５８７，５５２ ２９．５６％ ０．０３１４９５９８％

合计 ２，７０８，３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７５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２３２６３１％
注：Ａ、Ｂ、Ｃ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占总有效申购数量比例之和以及初步配售股数占总配售股数比

例之和不为１００％，系四舍五入尾差造成。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２股按照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
稳进配置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
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４０

发行人：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８月３０日


